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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 4 樓第 1 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黃文星代)  蘇慧貞(請假)  何志欽  林清河  林啟禎(李劍如代)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蔡明祺(陳榮杰代)  利德江  蕭世裕  賴俊雄  

傅永貴  游保杉  曾永華  林峰田  張有恆  林其和(薛尊仁代)  張敏政  

楊俊佑  王文霞  王健文(請假)  蔡文達  劉濱達  簡伯武  張智仁(周楠華

代)  陳志鴻(請假)  任卓穎  陸偉明(請假)  黃玲惠  謝菁玉  楊芳枝   
閔振發  蘇芳慶  張祖恩  孫永年  林憲德  林正章  蔡維音  陳明輝  
林忠毅(洪彥安代)  李亦修 

列席：陳進成  張丁財(李珮玲代)  李丁進(黃啟雲代)  湯堯(李金駿代)  曹玫蓉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林碧珠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p.4~p.5）。 

貳、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委員踴躍出席本會，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重要校務事項雖非最終

決定，但可對學校發展方向提供意見。以下先簡要向各位委員報告幾件事： 

(一)今天上午參加由臺灣聯合大學主辦的「2012 高等教育國際論壇—大學

治理策略分析與實務探討」，主講人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陳祝全校長、

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以及韓國首爾大學榮譽教授 Dr. Sam Ock Park
等人。新加坡國立大學於 1980 年至 2000 年推動自主治理，至 2006 年

才完成真正的自主化。國內目前剛起步推動自主治理，成大有條件實

施自主治理，但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得很周全，只能逐步鬆綁。大學自

主治理是未來趨勢，只有經費、法規等一項一項鬆綁、行政效率提升，

大學才能發展得更好，發展更好之後再就各項制度面一項一項重新檢

討設定。此次臺灣聯合大學主辦大學治理論壇，可見其他大學亦有意

向教育部爭取試辦自主治理。為使本校推動自主治理更順暢，本人偕

同何副校長及陳主秘正逐一至各系所與同仁面對面說明，使同仁更瞭

解推動自主治理的內涵。希望各位主管、各位委員多邀請同仁屆時儘

量參加。 

(二)有關最近學生反媒體壟斷活動引發的相關問題，基本上，對於學生的

活動，只要不損及校譽，應本互相尊重的原則處理。本校現行辦法有

關學生集會遊行相關規範，請學務處儘快檢討，將不合時宜的法條作

妥適修訂。 

(三)希望各行政單位同仁要用心處事，切勿死守法條，如有不合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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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的原則下，應儘快修訂，讓師生同仁感受到學校進步的動力。 

(四)明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立法院審議結果只通過 80%，因此，

請各院系、各計畫執行單位明年度以 80%的經費作規劃，且應以照顧

員工的原則，先規劃控留明年全年度的人事費，以支應執行計畫同仁

的薪資，計畫相關研究、耗材、事務等經費，將來盡力爭取其餘 20%
經費，再逐步貼補。 

※曾永華院長：頂尖計畫推動總中心規定各單位人事費不得逾 30%，而

明年度整體頂尖經費又被凍結 20%，各單位都正面臨裁

員的問題，不知如何因應。 

※校長：還是請各單位以 80%的經費作規劃，並先控留人事費。頂尖計

畫推動總中心的規定，原是考慮 3 年後若無頂尖經費繼續支應

所做之因應措施。明年度頂尖經費被立法院凍結 20%，將請頂

尖計畫推動總中心再思考因應。 

參、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各單位擬提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之議案，是否適宜，

提請  審查。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規定，校務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

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如提案內容

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有無與其他法規相

衝突等）後始提會討論。 

二、上次校務會議未完成討論，將列入本次校務會議繼續討論之議案有 2
案，如下：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37 條條文修正案（人事室提案） 
上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案緩議，延至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討論。」 

(二)訂定本校 2012-2017 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案（研發處提案） 

上次校務會議決議：「請研發處徵求校務會議代表書面意見並彙整

後，於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提案討論。」 

三、茲將各單位新提各案案由列述如下： 

(一)案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八條、第十四條及第廿二條條文，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二)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人事室） 
(三)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契約書、本校研究人員契約書(以預算或計畫

經費進用者)，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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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由：擬修正本校研究人員聘約內容，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人事室） 
(五)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第十三條、

「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契約書」第八點、第九點及第十

六點規定，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六)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九

款，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七)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六條，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秘書室） 
(八)案由：擬修訂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六條、第十八條，刪除第十

七條，提請  討論。（提案代表：朱家立、林忠毅、洪彥安、

邱鈺萍、陳以箴、李品涵） 
(九)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辦法」修正

草案、「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草案及制定「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草案，

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決議： 

一、上次校務會議未完成討論之議案：本校「組織規程」第 37 條條文修

正案，請人事室先調查各大學修訂情形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新提議案第(二)、(三)、(四)、(五)、(六)案，同意照案提校務會

議討論；第(一)、(九)案，修正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新提議案第(七)案與第(八)案，有關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六條之

修訂，應依 101 年 10 月 3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延會第十

一案附帶決議：「自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開始，請新聞中心對

校務會議進行全程攝影。其他相關規範，請秘書室研擬後提校務會

議討論。」，由秘書室提案修訂，學生代表連署修訂第十六條之意見

由秘書室納入提案內；第十七條、第十八條之修訂，同意學生連署

提案，修訂內容請主秘再與學生代表溝通。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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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101.10.12）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報告日期：101.12.12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提案第一案】 

案由：本校 103 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

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經討論票決，通過下列各案： 

(一)更名案： 

「行為醫學研究所」更名為「行

為醫學暨臨床心理學研究所」。 

(二)全英語博士班、學位學程增設案： 

1.醫學院「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

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與中央研究

院合作)。 

2.醫學院「護理學系國際博士班」。 

3.醫學院「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國際

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與中央研

究院合作)。 

(三)學、碩、博士班增設案： 

1.醫學院「藥學系」。 

2.電資學院「奈米積體電路工程碩

士學位學程」。 

二、以上通過案請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依限報部。 

教務處： 

業於 101年 10月 2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

過，俟教育部文到後，於規

定期限內提報。 

報部核定

後解除列

管 

二 【提案第二案】 

案由：本校醫學院醫學系擬自 102 學年度

起將目前學制改為 6 年制，7 年制學

制將同時停招(101 學年度為最後一

屆 7 年學制)，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核定。 

醫學院： 

教育部業於 101 年 11 月 16
日 以 臺 高 一 字 第

1010213845 號函覆自 102
學年度起改為 6 年制之核

定案。 

教務處： 

相關學則規定業經 101 年

11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續提

校務會議。 

學則修正

案 列 入

101 年 12
月 26 日

101 學年

度第 2 次

校務會議

討論，通

過後解除

列管。 

三 【提案第三案】 

案由：102 會計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分配比

率，提請  討論。 

決議：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研發處： 

1.依本案決議第二點辦理。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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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予通過；本校 102 會計年度預算

經立法院審議後若有增刪，則依比

例增減之。 

二、各單位擬以本校年度經費、圖書儀

器設備費或頂尖大學計畫經費購置

儀器設備，均須依本校儀器設備補

助審查辦法辦理，由研發長召集儀

器設備規劃及審查委員會審查。 

2.本校儀器設備補助審查辦

法，已送主管會報通過，待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

政會議通過後，即可實施。 

四 【提案第四案】 

案由：擬訂定本校 2012-2017 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如附件，提請  討論。 

決議：各位委員如有相關意見可提書面意

見，本案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研發處： 

依會議決議，已提 101 年

10 月 31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延會討論，將再

彙整校務會議代表書面意

見，繼續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10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

議討論。 

本案列入

101 年 12
月 26 日

101 學年

度第 2 次

校務會議

繼續討論 

五 【提案第五案】 

案由：各單位新提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

會議討論之議案計 6 案，是否適宜，

提請  審查。包括： 
1.秘書室提案：「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

議議事規則」第十一條修訂案。 

2.藝術中心提案：「國立成功大學藝術

中心設置辦法」修訂案。 

3.博物館提案：「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設置辦法」第五條修訂案。 
4.通識教育中心提案：「國立成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三、四、

六條修訂案。 

5.研發處、教務處、通識中心共同提

案：「國立成功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新訂案。 

6.學務處提案：「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

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名稱及部

分條文修訂案。 

決議：各單位新提 6 案均照案提校務會議

討論。 

秘書室： 

6 案均已於 101 年 10 月 31
日10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

議延會審議通過。 

解除列管 

 


